
滕州市第五中学安全工作制度

滕州五中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成

组  长：陈  强 李瑞平

副组长：李新军 周后勤 赵曰敏 常福聚 张令峰
成  员：张茂峰 张令堂 李成东 耿  哲 赵守夏 王华伟      

谢  磊 刘宏伟 刘通超 赵永刚 杨振江 时均河 

李维彦 张光鑫 王鹏程 李中宝 闫帅池 马运发 

徐  亮
学校安全领导小组职责

1.负责对学校安全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2.传达上级有关部门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文件指示，组织有关人员学习有关安全方面的知识，对全校师生进行安全意识教育。

3.定期召集学校安全工作会议，研究学校安全工作，讨论制定有关学校安全方面的工作制度和措施，讨论决定对有关安全工作责任人的奖惩。

4.定期组织学校安全工作大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隐患。

5.负责协调社会有关方面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安全管理办公室

主任：张茂峰
成员：王华伟  赵守夏  李中宝 闫帅池  马运发

安全管理办公室主任职责

 一、具体负责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积极完成公安机关及各级领导交给的安全保卫任务。

二、经常进行学校的安全常规检查，认真分析研究学校的安全形势，及时向学校领导反映安全隐患情况，促使安全隐患尽快整改。

三、熟悉学校重点保护部位，并监督落实安全保卫措施及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四、加强消防器材的管理，按消防部门的要求配足配齐灭火器材，并指导有关人员掌握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

五、做好保安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指导他们加强门卫管理，严格控制学生及外来人员的出入。

六、认真组织安排夜间及节假日值班护校并经常检查值班情况，严防失盗及其它意外事故。

                                     滕州市第五中学

安全工作目标责任制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工作，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和治安秩序，保证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全校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特制定本方案：

一、学校校长是学校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学校安全工作实行一把手负总责，分管副校长具体操作，专项管理人员具体负责的安全工作目标责任制。

二、学校成立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学校安全工作的统一组织和领导。学校安全工作做到制度齐全、人员落实、分工明确、职责具体、责任到人。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学校一方平安。

    三、根据学校实际，把学校安全工作分为饮食卫生、供电安全、消防安全、治安安全、教学设施安全、教学活动安全、实验安全、交通安全、安全教育等专项，确定专人负责，落实常规检查措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四、学校对安全工作实行目标考核，责任追究制度。每学期末，根据目标考核结果，兑现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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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五中安全工作责任分工

	项目
	责任人
	负责人
	分管领导

	饮食卫生
	时均河
	赵守夏
	常福聚

	供电
	王慎谦
	赵守夏
	常福聚

	消防
	彭宝磊
	张茂峰
	赵曰敏

	学校治安
	彭宝磊
	张茂峰
	赵曰敏

	教学设施建筑
	赵守夏
	赵守夏
	常福聚

	实验教学
	实验员
任课教师
	周后勤
	李新军

	运动（训练）安全
	体育教师
	马运法

闫帅池

李中宝
	李新军

	安全教育
	马运法

闫帅池

李中宝

殷允涛
	张茂峰
	赵曰敏

	宿舍安全
	物业公司
宿管员
	王华伟
	赵曰敏


滕州五中安全隐患排查制度

为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做到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隐患，有效预防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特制定本制度：

一、全面检查。每月一次，由学校安全领导小组组织，进行拉网式安全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按具体情况，限期整改。

二、专项检查。每周一次，由专项目标责任人负责落实，检查结果以书面形式报办公室，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其负责人限期整改。

三、日常常规检查。由每天值班领导负责巡视检查。

四、对于在各类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有关责任人员不能按期落实整改的，视为工作失职，学校依据有关制度予以批评或处罚。

五、因工作失职酿成安全事故的，追究直接责任人、负责人和分管领导的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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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消防安全领导小组和组织职责

组  长：陈  强 李瑞平

副组长：李新军 周后勤 赵曰敏 常福聚 张令峰
成  员：张茂峰 张令堂 李成东 耿  哲 赵守夏 王华伟      

谢  磊 刘宏伟 刘通超 赵永刚 杨振江 时均河 

李维彦 张光鑫 王鹏程 李中宝 闫帅池 马运发 

徐  亮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 “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的原则和党的消防工作路线方针，做好学校消防安全教育管理工作，减少避免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特设立以单位法定代表或负责人为组长的消防安全领导小组，以便做好校内安全防火工作。

职责：

1.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颁布的各项消防法制，学习掌握消防知识，提高灭火技能，加强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

2.协助本单位或本地区制定切实可行的消防安全制度，并督促落实。

3．根据本单位或本地区的特点，利用各种场合和各种形式开展群众性的防火教育，提供宣传资料，向职工传授普及消防知识，在易燃易爆部位做好警示标志。

4. 贯彻防火安全制度，认真履行消防队的职责，认真审查用火安全事项，监督监护好易燃易爆生产业务的活动，并经常进行防火检查，督促整改火险隐患，改善消防设施和条件，并在节假日和火灾多发季节，组织专兼职消防人员做好值班和巡逻，严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5．根据实际需要购置消防器材和灭火用具，做好日常保养、维修和管理工作，保证消防器材完整好用。

  6．坚持灭火战争执勤，一旦发生火灾、火警，自觉承担扑救任务，力争尽快扑灭，并迅速向公安部门报警，协助有关部门调查火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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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五中食堂食品安全领导组织一览表

	
	姓名
	职务
	工作职责

	组长
	陈强
	校  长    
	全面领导学校食堂食品卫生安全工作

	副组长
	 常福聚
	校长助理
	协助校长做好学校食堂食品卫生安全工作

	
	 赵守夏
	 总务主任
	具体负责监督指导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

	成员
	时均河
	食堂负责人
	负责食堂食品卫生安全工作


重特大事故应急处理方案

为贯彻落实上级安全工作指示精神，全面抓好学校安全工作，学校健全了各项安全工作制度，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常规性安全检查，做到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类校园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为了确保一旦发生学校安全事故，能做到施救及时，控制得力，将安全事故的人身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特根据学校工作的实际制定学校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学校安全工作制度和组织机构

1.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学校安全工作的统一组织和领导。学校安全工作实行一把手负总责，分管校长具体督促落实，专项管理人员具体负责的安全工作目标责任制。

2.根据学校实际，把学校安全工作分为饮食卫生、供电安全、消防安全、治安安全、教学设施安全、教学活动安全、实验安全、安全教育等专项，确定专人负责，落实常规检查措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3.学校实行领导班子成员轮流值日制度。值班领导具体负责当天安全工作的检查、指导和指挥。学校组织部分青年教职工成立事故抢险队，负责紧急情况下的抢险施救工作。

4.校园内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当天值班领导应协助校长紧急召集保卫科，事故抢险队，办公室，政教处，教导处，总务处及时开展抢险施救工作。

二．各类事故应急措施

1．火灾事故

校园一旦发生火灾，火情发生人或学校办公室首先要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明火灾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火势情况、人员状况、救火车行走路线等，并安排专人在路口迎接带路。值班领导和分管校长要协助校长迅速组织学校有关人员利用现场消防设备和预防物资，在保证救护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实行现场扑救，校长和分管校长有事不在现场时，值班领导应紧急通知其到场。其间，政教处要组织好学生的疏散工作，使其安全撤离事故现场，决不允许组织学生参加灭火抢救活动。事故发生后学校办公室要安排专人守侯电话，保证通讯畅通，同时要在事故发生后1小时内向市教体局的领导和市局学校安全办公室报告。

2．校园危房倒塌

如校园出现危房倒塌事件，值班人员应急通知校长，同时将事故发生情况及时向市教体局学校安全办公室和市局主要领导报告。倒塌现场无师生和其他人员时，不要惊慌失措，不要冒险抢救任何物品，学校保卫科应做好现场看守工作，防止他人进入现场，直到确认险情排除。如倒塌校舍现场有师生和其他人员，事故首察人或办公室首先应向110、120等报警求助，讲清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人员情况、到达现场路线等。值班领导、分管领导应协助校长紧急组织有关人员及时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其间，政教处要组织好学生的疏散工作，使其远离现场。学校办公室要确保通讯畅通，同时还应尽可能的向现场周围的其他社会组织和机构求助，确保受伤人员的及时救治工作。

3．食物中毒事故

学校内若发生食物中毒事故，食堂管理人员一方面要立即通知校长，向市教体局学校安全办公室和市卫生防疫站报告。同时要立即拨打120向救护中心求助，讲清发生中毒事件的时间、地点、人员状况、救护到达路线，并安排专人在路口迎接。在救护车到达前，值班领导、分管领导要协助校长紧急组织现场救助，可利用现有医疗条件或当地医院先行抢救。食堂管理、经营人员应协助保卫科做到食堂现场的看管守护工作，分析中毒原因，为快速准确的组织抢救提供可靠的依据。

4．其他事故

校园被盗、工伤、触电等事故发生时，值班人员首先要向110、120等报警救助，二要组织人员保护好现场（若触电事故发生应及时关闭相关电闸），第三要迅速组织有关人员采取必要的现场自救措施，第四要及时向市局学校安全办公室报告，尽量让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三、具体要求

校园内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学校所有教职工、所有处室部门要绝对服从学校的统一指挥，不得有丝毫懈怠。学校所有处室和个人要在预定分工或现场监督指挥调度下，迅速、果断地开展救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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